
军品出口管理清单 

 

前言 

  为加强军品出口管理，规范军品出口秩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品出口管理条例》制定本清单。  

  本清单按照武器装备的常规分类方法，分为轻武器，火炮及其他发射装置，弹药、地雷、

水雷、炸弹、反坦克导弹及其他爆炸装置，坦克、装甲车辆及其他军用车辆，军事工程装备

与设备，军用舰船及其专用装备与设备，军用航空飞行器及其专用装备与设备，火箭、导弹、

军用卫星及其辅助设备，军用电子产品及火控、测距、光学、制导与控制装置，火炸药、推

进剂、燃烧剂及相关化合物，军事训练设备，核、生、化武器防护装备与设备，后勤装备、

物资及其他辅助军事装备，其他产品共十四大类。每一大类又划分为若干小类，并对相关的

技术术语加以注释，构成了以武器定义、武器种类、武器主要系统或部件以及与武器装备直

接相关的零部件、技术和服务四个层面为主体的框架体系。  

  根据我国已作出的国际承诺，本清单中不包括核武器（含其关键的部件、原材料和技术）

以及其他禁止出口的物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清单由国家军品出口主管部

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本清单由国家军品出口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一类 轻武器 

  1.1 轻武器：单兵或班组携行使用的武器。包括：  

  1.1.1 枪械：主要利用火药燃气等能量通过管件发射枪弹弹头，口径小于 20 毫米

（0.78 英寸）的身管武器。包括手枪、冲锋枪、步枪、机枪及其他特种用途枪械。  

  1.1.2 榴弹武器：发射榴弹完成一定战斗任务的步兵近战武器。包括掷弹筒、迫炮式

榴弹发射器、无坐力发射器、火箭发射器、榴弹发射器、榴弹弹射器、单兵制导武器、手榴

弹及其他各种榴弹发射器。  

  1.1.3 特种装备：用于爆破、布雷、探雷、排雷、纵火、发烟、照明、信号、防暴乱

及其他各种特殊任务的单兵或班组携行使用的武器。  

  1.1.4 轻便激光干扰装置。  

  1.1.5 冷兵器。包括刺刀、多用途刀具、伞兵刀、飞行员刀及其他军用刀具。  

  1.2 配用于本类 1.1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瞄准具、夜瞄具、消音器、抑制器和闪光抑制

器。  

  1.3 本类 1.1 至 1.2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

成品和样品。  

  1.4 与本类 1.1 至 1.3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

使用、维修、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本

类 1.1 至 1.3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二类 火炮及其他发射装置 

  2.1 火炮：利用火药燃气压力等能源抛射弹丸，口径等于和大于 20 毫米（0.78 英寸）

的身管射击武器。包括加农炮、榴弹炮、迫击炮、迫榴炮、火箭炮、无坐力炮、高射炮、坦

克炮、反坦克炮、航炮、舰炮、岸炮及以上各种火炮的自行或自走形式。  

  2.2 各种新能源火炮。  



  2.3 配用于本类 2.1 节和 2.2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瞄准具、夜瞄具、测距仪、发射架和

底座。  

  2.4 军用火焰喷射器及其相关部件和装置。包括储油装置、压源装置、输油管、点火

装置和喷射装置。  

  2.5 本类 2.1 至 2.4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

成品和样品。  

  2.6 与本类 2.1 至 2.5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

使用、维修、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本

类 2.1 至 2.5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三类 弹药、地雷、水雷、炸弹、反坦克导弹及其他爆炸装置    

  3.1 弹药：使用枪械、单兵或班用战斗发射器及各种身管武器、发射架（筒）发射，

利用火药燃气压力或其他能源抛射弹丸及辅件的装置和零部件的总称。包括：  

  3.1.1 本清单第一类和第二类所列全部武器配用的各种口径的枪弹、炮弹、火箭弹和

榴弹及其他各种弹药。  

  3.1.2 与本类 3.1 节 3.1.1 项所列全部产品配套的弹丸（含引信、弹体、装填物）、

发射装药（含发射药及其附件、药筒或药包、点火具）、弹芯、传爆药、起爆装置、底火、

保险和解保装置及一次性操作高输出电源。  

  3.1.3 弹链和弹链供弹机。  

  3.2 弹药制造机械和弹药装填机械。  

  3.3 地雷：设置在地面下或地面上构成爆炸性障碍，等待目标作用（或操纵）而发火

的武器。包括：  

  3.3.1 防坦克地雷、防步兵地雷和特种地雷。  

  3.3.2 地雷的雷体和引信。  

  3.4 水雷：布设在近岸浅海水域或江河、湖泊中，用于毁伤、迟滞舰船、水陆两用车

辆、人员等的爆炸装置。包括：  

  3.4.1 江河水雷、滩涂水（地）雷和特种水雷。  

  3.4.2 水雷的壳体、引信、装药、起爆装置、辅助仪表、布雷附件、保持设定深度装

置及其相关部件。  

  3.5 炸弹：用飞机或其他飞行器投放的弹药及弹药布撒器。包括装药弹体、稳定装置、

引信、扩爆装置、挂装弹耳以及根据用途要求附加的减速装置、制导装置和动力系统。  

  3.6 反坦克导弹：用以攻击坦克或其他装甲、工事、掩体等目标的导弹（含反坦克导

弹的遥控制导和寻的制导装置）。  

  3.7 配用于本类 3.1 至 3.6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发射装置、爆破装置、引爆装置、传火

装置、雷管及瞄准、夜视装置和各种器材。  

  3.8 本类 3.1 至 3.7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搬运、控制、启动、监视、检测、拆除装置，

软件、设备和器材。  

  3.9 军用爆炸物的销毁及清除设备。  

  3.10 为本类所列全部产品专门设计或改进的，由先进复合材料（例如：硅、石墨、碳

/硼纤维丝）加工或半加工的耐烧蚀材料。  

  3.11 本类 3.1 至 3.9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

成品和样品。  

3.12 与本类 3.1 至 3.11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

使用、维修、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本



类 3.1 至 3.11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四类 坦克、装甲车辆及其他军用车辆    

  4.1 坦克：具有强大直射火力、高度越野机动性和坚强装甲防护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

车辆。包括主战坦克、水陆两栖坦克、侦察坦克、空降坦克。  

  4.2 装甲车辆：具有装甲防护的各种履带或轮式军用车辆。包括水陆两栖装甲车、装

甲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装甲侦察车、装甲指挥车、装甲通信车、装甲电子对抗车、装甲

情报处理车、装甲救护车、装甲洗消车、装甲供弹车、装甲补给车、装甲防暴车。  

  4.3 其他军用车辆：所有用于军事用途的履带式或轮式车辆（本类中不含军用工程车

辆和后勤支援车辆）。包括特种突击车、各种火箭和导弹发射车、自行火炮底盘车、作战保

障车辆、高机动多用途轮式车辆（含侦察车、防暴车等）、其他军用专用车辆。  

  4.4 为本类 4.1 节至 4.3 节所列全部产品专门设计或改进的底盘、动力和传动装置。  

  4.5 为本类 4.1 至 4.2 节所列产品配置的主动装甲、反应装甲装置。  

  4.6 本类 4.1 至 4.5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

成品和样品。  

  4.7 与本类 4.1 至 4.6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

使用、维修、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本

类 4.1 至 4.6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五类 军事工程装备与设备    

  5.1 军事工程装备与设备：用于工程建设、架桥、浮渡、涉渡、布雷、探雷、扫雷、

排雷、抢救、抢修、爆破和清障及伪装等军事行动的装备与设备。包括：  

  5.1.1 军事工程建设车辆与设备。包括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平路机、压路机及

军用工程机械、设备、器材、工具等。  

  5.1.2 工程、抢救、抢修车辆。包括坦克抢救车、装甲抢修车、装甲维修工程车、坦

克架桥车、路面器材（含路面车辆）、水上浮渡、舟桥、军用桥梁（含机械化桥、栈桥）、浮

码头、涉渡器材（含轻型渡河器材）。  

  5.1.3 布雷、探雷、扫雷、排雷装备、器材与车辆。包括扫雷坦克、道路扫雷车、装

甲扫雷车、装甲布雷车、拖式布雷车、抛撒布雷车、火箭布雷车、火箭扫雷车、火箭扫雷弹、

单兵布雷装置、电子探雷器材、金属探雷器、非金属探雷器、航空炸弹探测器、火箭爆破弹、

柔性爆破装置、导爆索网、扫雷滚、扫雷犁链。  

  5.1.4 破障装备与设备。包括破障车、防步兵障碍物破障系统、登陆破障系统。  

  5.1.5 工程爆破器材。包括火箭爆破器、掩体爆破器、爆破筒、制式炸药块、火工品、

遥控起爆器。  

  5.1.6 测试与检测器材。  

  5.1.7 伪装和欺骗设备。包括伪装装备与欺骗装备（含假目标、模拟装置和烟火、伪

装遮障装置）。  

  5.2 本类 5.1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成品和

样品。  

  5.3 与本类 5.1 至 5.2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

使用、维修、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本

类 5.1 至 5.2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六类 军用舰船及其专用装备与设备    



  6.1 军用舰船：为军用目的设计、建造、改进、改装和装备的，能在水面、地效翼区

域或水下航行的舰船。包括：  

  6.1.1 作战舰船（含核动力型）。包括驱逐舰、护卫舰、护卫艇、导弹艇、鱼雷艇、

猎潜舰艇、潜艇、两栖作战舰艇、登陆舰艇、巡逻艇（包括内河、湖泊巡逻艇）、冲锋舟、

军用气垫船、布雷舰(艇)、反水雷舰艇、猎、扫雷舰艇及其他特种作战舰艇。  

  6.1.2 军用辅助舰船。包括援潜救生船（艇）、海上补给供应船、医疗救护船、供应/

修理船、侦察船、战斗支援后勤船、非作战支援服务船以及其他用于军事目的的特种工作舰

船。  

  6.2 舰载武器系统：为形成舰艇作战能力专门设计、改进，以军用舰船或舰载飞行器

为平台，从目标探测到发控的武器系统及其设备。包括作战指挥控制系统、舰用机枪、舰炮、

火箭炮、鱼雷、水雷、导弹、深水炸弹、反潜作战装置、发控装置以及各种猎、扫、灭雷装

置。  

  6.3 舰艇专用设备：为作战舰艇专门设计或改进的专用系统和设备。包括：  

  6.3.1 舰艇动力、推进和控制设备。包括核动力、柴油机、燃气轮机、蒸汽轮机、电

力推进系统及动力电池、发电机、推进电机及各种螺旋桨、后传动装置。  

  6.3.2 舰艇导航系统和设备。包括综合导航显控台、惯性导航系统、平台罗经、卫星

导航接收设备、电罗经、磁罗经、电子海图、无线电导航系统、计程仪、测深仪、测潜仪。  

  6.3.3 舰艇其他专用设备与装置。包括直升机着舰系统与设备、舰载无人机发射及回

收设备、减摇装置、舰艇操纵系统与舵装置、潜浮控制台、空气压缩机、高压空气瓶、蓄压

器、各种泵类、锚装置、舱室大气环境控制系统与设备、特种螺旋桨、各种防险救生设备和

援潜救生设备。  

  6.4 舰载电子、光学装备。包括海上作战使用的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

情报、监视、侦察。以下不再加注）系统，各种雷达、电子战、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电磁

环境模拟器，各种声纳和系统显控台、本艇噪声检测仪、声学目标模拟器、通信系统与设备，

各种天线、光电跟踪仪、电子对抗系统与设备、潜用潜望镜及装置、水声对抗系统和发控设

备，各种水声干扰器、气幕弹和诱饵、红外夜视仪、激光测距仪、水中目标探测和跟踪装置

（含声、磁、水压探测、跟踪设备）。  

  6.5 本类 6.1 至 6.4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

成品和样品。  

  6.6 与本类 6.1 至 6.5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

使用、维修、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和相关生产线、技术资料（含软件）、服

务以及生产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七类 军用航空飞行器及其专用装备与设备    

  7.1 军用航空飞行器：为军事目的专门设计、改进或装备的航空飞行器。包括歼击机

（截击机）、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强击机、侦察机、预警机、电子战飞机、空中加油机、

舰载机、水上飞机、运输机、通用飞机、超轻型飞机、教练机、研究/验证机、地效翼飞行

器、气垫飞行器、特种载人飞行器、气球、飞艇、武装直升机、侦察直升机、通信指挥直升

机、舰载直升机、运输直升机、多用途直升机、教练直升机、电子对抗直升机、无人驾驶直

升机、侦察无人机、电子战无人机、攻击无人机、靶标、无人飞艇及其配套的控制、检测设

备，空降兵专用伞具和头盔、军用航空飞行器驾驶员头盔及救生装置（含救生伞、弹射座椅

及其他救生装置）。  

  7.2 军用飞机发动机：为本类 7.1 节所列军用飞机专门设计或改进的发动机。包括活

塞发动机、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涡轮轴发动机、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冲压喷



气发动机（含进气道）、固体火箭发动机、液体火箭发动机、以及与上述各种发动机相关的

其他设备与装置。  

  7.3 机载设备：为本类 7.1 节所列军用飞机专门设计或改进的各种机载设备。包括雷

达、通信系统与设备、导航设备、飞行控制设备与仪表、气动设备、液压设备、航空探潜装

备（包括吊放声纳、声纳浮标和磁探仪）、航空探测、测绘和侦察设备，弹射救生设备、起

飞着陆设备、环控设备、电源与配电设备、外挂物管理系统和设备、数据传输系统和设备、

机载计算机、大气数据系统、敌我识别器、应答机、第二动力装置（APU 等）、航空电子综

合系统、非航空电子综合系统、电子地图、飞行参数测量与记录系统、燃油设备、机轮刹车

设备、机上供氧设备、个体防护救生设备、各种航行指示装置。  

  7.4 机载武器系统。包括导弹（含配套的检测设备）、航空炸弹、火箭、航炮、航空机

枪、航空鱼雷（水雷）、各类机载武器吊舱、武器悬挂、发射装置，机载火控系统与设备（含

机载雷达，机载电子对抗系统、光学、光电反潜探测装置，照相吊舱、雷达或光电侦察吊舱、

瞄准吊舱、导航吊舱、制导吊舱、电子对抗吊舱、任务计算机、多功能显示器、瞄准具、头

盔瞄准具、照相枪、摄录像系统、头盔瞄准显示器、C4ISR 系统、平视显示器）。  

  7.5 飞行保障设备与设施：为保障本类 7.1 节所列军用飞机的使用和维护专门设计、

改进的机场设施、场站设备、一级和二级保障设备、跑道快速修复设备和器材、野战机场铺

设设备和器材、机场设备（含各种气源车、电源车、牵引车）。  

  7.6 本类 7.1 至 7.5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

成品和样品。  

  7.7 与本类 7.1 至 7.6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

使用、维修、计量与校准、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

务以及生产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八类 火箭、导弹、军用卫星及其辅助设备    

  8.1 火箭：依靠火箭发动机喷射工质产生的反作用力推进的飞行器。包括：  

  8.1.1 运载火箭。包括具有各种载荷能力的运载火箭、运载火箭的任何一级或任何子

级、火箭发动机、火箭壳体。 

  8.1.2 战术火箭。包括舰载火箭、航空火箭、炮兵火箭、布雷火箭、反坦克火箭、军

用气象火箭以及各类战术火箭的有效载荷、火箭发动机和稳定装置。  

  8.2 导弹武器系统：由导弹系统及其配套的技术装备和设施组成的，能够独立执行作

战任务的武器系统。包括导弹系统、作战勤务保障系统、目标侦察瞄准系统、指挥通信系统。  

  8.2.1 导弹系统：导弹及其配套的测试、发射等技术设备的总称。包括导弹及其运输、

对接、装填、检测、瞄准、发射、供电等设备。  

  8.2.2 导弹：安装有动力装置，能控制飞行弹道，并带有有效载荷的无人驾驶飞行武

器。包括面面、面空、空面、空空等类导弹。  

  8.2.3 直接作战装备。包括导弹及导弹发射系统、搜索跟踪系统和通信系统（含安装

在导弹系统上的采用转发器的跟踪系统、导弹装卸、定位、发射设备，各级指挥通信车和设

备、定位定向设备）。  

  8.2.4 技术保障装备。包括测试设备、维修设备、导弹装填设备和运输设备。  

  8.2.5 导弹主要系统设备。包括引信战斗部系统设备（含战斗部、引信、保险装置、

解保装置、安全引爆装置和其他相关设备）、制导和控制系统设备（含目标探测装置、飞行

控制装置和部件、组件及其他相关电子和电气设备）、弹上遥测设备、动力装置、弹上能源

和弹体。  

  8.2.6 导弹武器系统各种部件、设备、程序和软件。包括：  



  8.2.6.1 导弹系统的各级和各子级、火箭的各级和各子级、运载火箭的级间机构、导

弹再入飞行器、导弹再入飞行器的烧蚀材料防热套及其部件、导弹再入飞行器的热沉装置及

其部件、导弹再入飞行器的电子设备。  

  8.2.6.2 液体火箭发动机、固体火箭发动机、涡轮喷气发动机、涡轮风扇发动机、冲

压发动机、组合发动机、等离子发动机、液体推进剂、固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壳体、内衬、

绝热层和喷管，导弹发射弹射装置、导弹助推器。  

  8.2.6.3 战斗部、引信、保险装置、解保装置、安全引爆装置、多弹头分导装置、战

斗部抗压、抗爆、抗电磁装置和其他相关设备。  

  8.2.6.4 制导和控制装置。包括目标探测和指示设备及装置、雷达制导装置、红外制

导装置、电视制导装置、激光制导装置、图像制导装置、复合制导装置、无线电指令制导装

置、自动驾驶仪、惯性导航装置、指令装置、弹上计算机、执行机构、推力矢量控制系统、

舵系统，导弹的液压、机械、光电、机电控制系统，姿态控制系统及设备。  

  8.2.6.5 导弹指挥控制系统。包括发控和数据传输程序及装置、目标搜索、识别、跟

踪、照射和指示系统及其相关设备、雷达探测设备、指挥控制系统及其相关设备、发射系统

及其相关设备、供配电系统及其相关设备。  

  8.2.7 导弹生产试验设备。包括仿真试验设备及相关软件、力学环境试验设备、冲击

过载试验设备、电磁干扰试验设备、电磁兼容试验设备、引爆试验设备、应力试验设备、目

标特性测试设备、风洞试验设备、导弹部件组装线、产品总装线、生产线专用设备、加工测

试设备、工装夹具及相关的通用设备。  

  8.2.8 上述产品和设备的相关专用软件（含作战指挥、控制、通信软件，制导雷达数

据处理软件、导弹飞控软件、导弹发射控制软件、靶场测量、试验设备及相关软件、弹上和

地面遥测设备及相关软件）。  

  8.3 军用卫星：用于军事目的的卫星。包括：  

  8.3.1 军用通信卫星、军用侦察卫星、军用导航定位卫星、军用气象卫星、军用遥感

卫星、军用测绘卫星、军用试验卫星。  

  8.3.2 卫星组件。包括天线、推进剂、姿态控制装置、能源装置、热控装置、测控装

置、全球定位系统及各种任务装置。  

  8.3.3 卫星地面设备。包括数据接收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等。  

  8.4 本类 8.1 至 8.3 节所列全部产品的专用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

半成品和样品。  

  8.5 与本类 8.1 至 8.4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

使用、维修、计量和校准、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

务以及生产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九类 军用电子产品及火控、测距、光学、制导与控制装置    

  9.1 用于军事目的或专门为军用而设计、改装或配置的电子设备。包括：  

  9.1.1 指挥自动化系统及设备。包括联合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空军 C4ISR 系统、

海军 C4ISR 系统、陆军 C4ISR 系统、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军用计算机系统、应用支撑软

件系统及配套设备。  

  9.1.2 雷达系统及其传感器。包括具有预警、监视、目标指示制导、火控、战场侦察、

测量、交通管制、气象、敌我识别、搜索、捕获、跟踪、成像、校射等功能的雷达系统及传

感器，各种雷达的配套系统和设备。  

  9.1.3 电子战设备。包括雷达对抗系统和设备、光电对抗系统和设备、通信对抗系统

和设备、无线电近炸引信对抗系统和设备、水声对抗系统和传感器、雷达和光电诱饵设备、



电子支援措施系统（ESM 系统）、导弹逼近告警系统和设备、雷达告警设备、弹载电子对抗

系统和设备、光电防护设备、电子防御、防护设备和器材，电子战类产品检测、维修和维护

设备，电子战专用器件、组件和部件，反辐射攻击电子战设备、微波能武器设备、电子战有

源和无源光电隐身系统与设备、导航干扰系统和设备、敌我识别器、航管应答机、侦察干扰

系统和设备、激光干扰系统、干扰弹及发射装置。  

  9.1.4 情报侦察设备。包括战场情报侦察设备、技术侦察设备、情报侦察设备、情报

综合处理系统。  

  9.1.5 通信和导航设备。包括通信网及通信网总承、军用通信系统及设备、短波通信

设备、超短波通信设备、接力通信设备、散射通信设备、无线终端设备、野战程控交换机、

野战人工交换机、野战电话机、野战传真机、野战载波机、野战光端机、野战综合通信网、

通信车、野战通信线缆、卫星通信设备、野战通信电源设备、无线电导航、惯性导航和机载

无线电导航设备、机载广播和报警设备。  

  9.1.6 识别与定位系统和设备。  

  9.1.7 安全保密系统。包括实体安全保密系统和设备、通信和计算机网络安全系统、

信息安全保密系统和设备。  

  9.2 本清单所列各类武器的火控系统、测距仪和装置、光学系统（含军用望远镜、潜

望镜）、光电系统、光机电系统。包括火炮与射弹跟踪与制导系统、测距与定位系统、测高

仪、弹着观测仪和校准仪、各种瞄准具和设备、潜望镜、军事通信装置、目标指示器、目标

探测系统以及为军用而专门设计、改进或组装的激光器、红外焦平面阵列探测器、图像增强

器、夜瞄设备和系统。  

  9.3 制导与控制装置。包括本清单所列各类武器系统的制导与控制装置。  

  9.4 本类 9.1 至 9.3 节所列全部产品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成

品和样品。  

  9.5 与本类 9.1 至 9.4 节所列全部产品及其改进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

测试、检验、使用、维修、计量和校准、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

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十类 火炸药、推进剂、燃烧剂及相关化合物    

  10.1 军用火药、军用炸药、本清单所列各种武器使用的推进剂、军用燃烧剂、军用

燃料增稠剂、军用烟火剂。包括：  

  10.1.1 发射药及其组份：用于发射枪炮弹丸的火药。包括单基发射药、双基发射药、

三基发射药、多基发射药、混合硝酸酯发射药、硝胺发射药、高能低烧蚀发射药、黑火药。  

  10.1.2 推进剂及其组份。包括双基推进剂、复合固体推进剂（含丁轻羟、丁轻羧、

丁羟、丁羟羧）、各种液体推进剂、改性推进剂。  

  10.1.3 军用炸药及其组份：用于各种弹药及军事爆破工程的炸药。包括单质炸药（含

梯恩梯、第恩梯（DNT）、黑索金、奥克托金、太安）、混合炸药（含熔铸炸药、含金属粉

的混合炸药、钝化炸药、燃料空气炸药、低易损性炸药、分子间炸药）。  

  10.1.4 军用燃烧剂及其组份。包括液体燃烧剂和固体燃烧剂。  

  10.1.5 军用燃料增稠剂及其组份。  

  10.1.6 军用烟火剂及其组份。  

  10.2 为本类所列产品专门配置的化合物。  

  10.3 与本类 10.1 至 10.2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

验、使用、计量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本类所列

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十一类 军事训练设备    

  11.1 军事训练教学设备与装备。包括：  

  11.1.1 陆军武器装备训练、模拟、教学设备与装置。  

  11.1.2 海军舰艇及专用武器装备训练、模拟、教学设备与装置。  

  11.1.3 军用航空飞行器及专用武器装备训练、模拟、教学设备与装置。  

  11.1.4 特种武器装备训练、模拟、教学设备与装置。  

  11.2 本类 11.1 节所列全部产品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成品和

样品。  

  11.3 与本类 11.1 至 11.2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

验、使用、维修、计量和校准、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

服务以及生产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十二类 核、生、化武器防护装备与设备    

  12.1 核、生、化防护装备与设备：对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袭击实施防护（简

称三防）的装备与设备。包括所有利用三防技术制造的，可实施侦检、防护、洗消、急救的

装备、设备和器材。  

  12.1.1 侦检装备与设备。包括辐射、生物、化学侦察、探测、检测及核、生、化武

器袭击识别、报警装备、设备与器材（含核监视器材、化学侦察器材、生物侦察器材、侦毒

包（纸）、化验箱、化验车、防化侦察车、毒气报警器、射线报警器、生物侦察仪）。  

  12.1.2 防护装备与设备。包括个人防护装备与设备（含过滤式防毒面具、隔绝式防

毒面具等各种防毒面具、过滤式自救器、化学氧自救器、压缩氧自救器等各种自救器材）、

集体防护装备与设备（含防毒帐篷、三防掩蔽体、可动式三防掩蔽部、滤毒通风装置、粒子

过滤器、过滤吸收器、氧气再生装置）、防护装甲和防护涂料。  

  12.1.3 洗消装备与设备。包括洗消器材和车辆、个人消毒急救盒。  

  12.1.4 急救设备与器材。包括防护口罩、防化急救针具、专用药品和疫苗。  

  12.2 本类 12.1 节所列全部产品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成品和

样品。  

  12.3 与本类 12.1 至 12.2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

验、使用、维修、计量和校准、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

服务以及生产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十三类 后勤装备、物资及其他辅助军事装备    

  13.1 后勤装备。包括军需装备、卫生装备、军交装备、油料装备、野营装备、仓库装

备、后勤指挥管理自动化装备、海军专用后勤装备、空军专用后勤装备、导弹部队专用后勤

装备。  

  13.1.1 军需装备和物资：供应军队的被服、装具、给养、炊事装备器材。包括：  

  13.1.1.1 军用被服。  

  A）军服：用各种迷彩、绿色等面料制成的，具有佩戴军衔、徽章标志等的固定装置（如

肩章带、臂章带等）的制式服装。包括军常服、军礼服、作训服、水兵衫等；  

  B）军帽、军用领带、军用徽标、军用纽扣；  

  C）军用鞋靴，包括战斗靴、军官皮鞋、迷彩胶鞋、军用胶鞋、作训鞋、马靴及飞行、

装甲、骑兵等各类特种鞋靴；  

  D）军用面料，包括各种迷彩布、军用绿布、具有防红外线或防雷达侦察等功能的特种



面料；  

  E）其他，军用防蚊服（帽）、军用衬衫、军用背心、军用针织内衣裤、军用绒衣裤、

军用手套。  

  13.1.1.2 军用装具。  

  A）通用装具，包括单兵配备及携带的子弹袋、弹匣袋、手榴弹袋、枪背带、枪套、刀

套、军用背囊、军用背架、军用挂包、武装带等；  

  B）防护装具，包括钢盔，防弹背心及武器装备的罩、衣、套；  

  C）其他，包括军用外腰带、军用雨衣、军用水壶、军用饭盒、军用行军床、军用生活

携行具、军用毛毯、军用睡袋、军用蚊帐、军用马装具、军需盖布。  

  13.1.1.3 炊事装备器材。包括野战炊事加工装备（野战炊事车辆）、野战炊事储运装

备、军用给养器材。  

  13.1.1.4 其他军需物资。包括野战食品、军用救生食品、军用水袋。  

  13.1.2 卫生装备和物资。包括：  

  13.1.2.1 机动载体的卫生装备。包括军用卫生技术车辆、军用医用方舱、军用医用

舰船、军用医用飞机、军用卫生列车等载体的军用医疗设备、箱组。  

  13.1.2.2 伤员运送装备的附加装置。包括汽车、飞机、舰船等载体上运送伤员的军

用附加装置、军用担架、军用担架式急救系统。  

  13.1.2.3 战场急救装备。包括军医和卫生员背囊（包），军用止血、包扎和固定器材，

野战伤员通气、复苏装备，军用救生衣。  

  13.1.2.4 野战医疗技术保障装备。包括野战 X 线机、野战制水配液装备、野战制氧

装备。  

  13.1.2.5 野战血站装备。包括野战血液采集、储运和运输装备。  

  13.1.2.6 野战防疫防护装备。包括野战检水检毒装备、野战肉食品检验装备。  

  13.1.2.7 军队特需药品。  

  13.1.3 军交装备。包括：  

  13.1.3.1 专用运输装备。包括军用整体自装卸补给车、军用侧桩式整装整卸补给车、

军用整装整卸挂车、军用集装箱、军用集装托盘、军用特种改装铁路运输车。  

  13.1.3.2 军用装卸和加固装备。包括野战站台车、军用轻型组合站台、军用制式装

配式站台、军用水运重装备可调平台、军用制式装备运输捆绑加固器。  

  13.1.3.3 专用抢修防护设备。包括军用多用途浮箱、军用软地面铺路车、船艇伞型

堵漏器。  

  13.1.3.4 军用车辆运输勤务装备。包括军用大型运载车驾驶模拟器。  

  13.1.4 油料装备。包括：  

  13.1.4.1 野战油料装备：野战条件下用于油料运输、储存、加注、质量检测的各种

油料装备。包括野战输油管线、泵机组、野战油库、野战加油站、野战群车加油（挂）车、

野战油料化验箱。  

  13.1.4.2 军用油品：为军事目的开发的液体燃料、润滑油脂、特种液、添加剂等。  

  13.1.5 野营装备。包括：  

  13.1.5.1 各类军用帐篷及野营取暖和制冷装备。  

  13.1.5.2 野战取水、净水、储水、分装水及海水淡化装备。  

  13.1.5.3 野外发电机组和供电网络。  

  13.1.6 仓库装备。包括：  

  13.1.6.1 野战物资装卸搬运机械。  

  13.1.6.2 野战仓库物资管理自动化设备。  



  13.1.7 后勤指挥管理自动化装备。包括：  

  13.1.7.1 野战后勤指挥作业装备。  

  13.1.7.2 军队后勤信息、图形、声像、数据传输、管（处）理装备、软件及技术。  

  13.1.8 海军专用后勤装备：用于海军码头、岸滩、岛礁和海上后勤保障的海军专用

后勤保障装备和器材。包括：  

  13.1.8.1 海上舰艇补给装备与器材。包括舰艇海上航行纵向液货补给装置、舰艇海

上航行横向液货补给装置、舰艇海上航行横行干货补给装置、舰艇并靠补给装置。  

  13.1.8.2 舰载直升机补给装备与器材。包括舰对直升机悬停加油装置、直升机垂直

补给装置。  

  13.1.8.3 海上伤员搜救装备与器材。包括海上医疗集装箱组、海上伤员搜救装备、

海军专用担架。  

  13.1.8.4 岸滩机动保障装备与器材。包括岸滩油料补给车组、岸滩油料补给方舱、

岸滩储加油系统、轻型单点系泊系统、潜艇物资上下舱输送机。  

  13.1.8.5 海军专用油料检测设备。包括舰艇油料快速检测仪。  

  13.1.9 空军专用后勤装备：用于空军场站和临时机场后勤保障的空军专用后勤装备。

包括：  

  13.1.9.1 航空油料储存、运输、加注、检测装备与器材，野战机场油料补给系统。  

  13.1.9.2 机场快速开设、排弹、抢修、维护装备与器材，机场道面清扫装置，机场

阵地及后勤设施伪装防护装备、器材与材料。  

  13.1.9.3 空勤、地勤、伞兵专用作训服、工作服和食品。  

  13.1.9.4 跑道快速修复设备和器材、野战机场铺设设备和器材。  

  13.1.9.5 油料、物资空运、空投、捆绑装备。  

  13.1.9.6 军事航空医学专用装备与器材。  

  13.1.10 导弹部队专用后勤装备与设备：用于导弹坑道固定阵地和机动发射阵地后勤

保障的专用后勤装备。包括：  

  13.1.10.1 导弹坑道固定阵地和机动发射阵地后勤保障装备。包括环境生活保障的装

备。  

  13.1.10.2 其他导弹部队专用后勤装备。包括油料、污染监测处理、救护等装备。  

  13.2 辅助军事装备。包括：  

  13.2.1 军用摄影、立体测绘和测量设备。  

  13.2.2 军用自备式潜水设备和水下呼吸设备。  

  13.2.3 军用能量转换装置。包括将核能、热能、太阳能、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的装

置。  

  13.3 本类 13.1 至 13.2 节所列全部产品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

半成品和样品。  

  13.4 与本类 13.1 至 13.3 节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

验、使用、维修、计量和校准、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

服务以及生产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第十四类 其他产品    

  14.1 所有未列入本清单的其他各类有实际军事应用价值，并且是专门为军事目的而设

计或改进的产品。这些产品中的任何一种是否应列入本类，由国家军品出口贸易主管部门决

定。  

  14.2 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的零件、部件、辅助件、附件、配件、备件、半成品和样品。  



  14.3 与本类所列全部产品直接相关的研制、生产、试验、测试、检验、使用、维修、

计量和校准、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技术、工艺、设备、技术资料（含软件）、服务以及生产本

类所列全部产品的特种原材料和辅料。 


